吉林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班车租赁     及临时应急性需求用车服务项目比选方案
为解决单位职工日常交通及临时应急性用车问题，吉林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就租赁班车及临时应急性用车服务项目内部比选事宜提出以下具体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标的：吉林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班车租赁服务及临时应急性需求用车项目。
2.项目周期：本次项目服务期为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结束。

3.最高限价：280000元（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响应）

4.项目联系人：路长军

联系电话：0431—85097730

二.服务要求
1.日常班车：共计两条班车路线，按采购方提供的班车线路站点表执行，两条线路均由市内指定站点往返位于长春市兴隆山镇中山大街与富环路交汇处的吉林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应急保障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2.临时应急性需求用车：包括应急培训、应急演练、应急处置、调研、会议、党建活动等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业务所需车辆服务，用车地点包括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以下简称省厅）至基地往返、省厅至目的地往返、基地至目的地往返，路线及人数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3.时间要求：

（1）日常班车：到达时间为 8：50，发车时间为 15:30（冬季）或15：50（夏季），以实际要求为准。

（2）临时应急性需求用车：投标人需根据采购人提前通知的用车时间、地点及要求，按时提供车辆服务，紧急情况下需配合 24 小时调度。

4.车辆及驾驶相关要求

（1）日常班车要求为考斯特（或仿考斯特）车型汽油客车 2 辆，要求车龄10年以内，车况良好，职工乘坐安全舒适。

（2）临时应急性中型客车要求为考斯特（或仿考斯特）车型汽油客车 ，要求车龄10年以内，车况良好，确保乘坐安全舒适。

（3）临时应急性大型客车要求车龄10年以内，车况良好，确保乘坐安全舒适。

（4）所有配备车辆需在交强险基础上投保三者险、车损险、司乘险（每车每个乘客司乘险不低于 100 万）。

（5）投标车辆一旦中标，未经采购方允许，不得更换车辆。

（6）所有车辆需配备专职司机，司机需具备相应驾驶资质3年以上并能够按照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的规定要求规范操作，具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

三、结算方式

按月结算，以日常班车实际服务天数、临时应急用车实际使用次数为最终结算依据。每月月底采购方、服务公司双方共同核对当月班车趟次、临时用车次数、服务质量履约情况，核对无误后签署月度结算确认单作为结算依据，服务公司同时向采购方提供正规的发票，采购方于收到发票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将租金支付给服务公司，如服务质量和运行状况不满足采购方要求、服务公司未按时提供正规发票，采购方有权延迟支付租金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由采购方自行承担损失。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具有吉林省政府采购云平台供应商资格，并能提供网页截图打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所属行业为交通运输中小企业。

4.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效营业执照，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5.资质要求：参加报价的投标人需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经营3 年以上，拥有班车租赁服务、临时应急性用车服务同类项目履约业绩，并符合车辆客运的各项要求，持有年检合格、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交强险、商险。

6.企业经营无异常，具备满足临时应急性用车的快速响应能力。

五、资格预审

1.所需资料（加盖单位公章）

营业执照复印件。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近三年内类似项目的服务案例合同（至少一份）。
（5）需提供配备的2辆日常班车、临时应急性用车备选车辆（大型客车、中型客车各至少3辆）的行车证复印件、保险单复印件、现状照片。

（6）吉林省政采云平台账户截图。

（7）中小企业声明函。
2.预审时间、地点

以上资料请于2026年1月27日10点前送至解放大路 2518 号交通厅大厦1611室，进行资格审查。

六、评审流程

1.资格审查合格的单位，接到通知后，请于2026年1月28日下午13：30 在解放大路2518号交通厅大厦1602会议室进行集中报价（报价相关要求详见附件3报价单），逾期视为放弃。

2.报价单用档案袋进行封装，档案袋上标明投标单位及加盖单位公章，封口加盖骑缝章，采购人检查封装合格后接收报价单，提交人无异议的，签字后离场。

3.采购人按内控制度有关要求确定服务商排序，参与接收比选文件的采购人代表签字确认。
七、供应商的选择方法及结果确定

1.本项目采取最低评标价法，投标人需按2条日常班车需求中型客车、临时应急性需求中型客车（单次往返里程不超过80公里）、临时应急性需求大型客车（单次往返里程不超过80公里）分别报日单价或次单价，单价乘以系数形成总价，总价最低，且总价不超过最高限价为中标方（日常班车系数为248，临时应急性需求用车按照中型客车系数为7、大型客车系数为25）。 
2.当总价相同时，由采购人根据报价文件满足本项目实质性要求、报价以外的其他因素及临时性用车服务响应能力综合考虑后确定排序。

3.采购人将最终结果通知本项目供应商中选人，未接到采购人通知的视为未中选，采购人将不单独通知未中选人；当本次比选不满足三家，按照政府采购及采购人内控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八、签订合同

1、中选供应商应自接到中选通知3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中选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由采购人原因导致的除外）或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采购人可根据比选结果次序选择顺位供应商替代。

3、合同条款由采购人按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要求确定。

投诉举报电话：0431-85097754

附件：1.中小企业声明函
2.班车线路站点表

3.报价单

吉林省公路交通应急保障中心

2026年1月23日



